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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PHD01-2024-0002

平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平政办发〔2024〕7号

平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
关于工业有机更新产权置换的指导意见（试行）的

通 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平湖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、独山

港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市政府各部门，市属各单位：

《关于工业有机更新产权置换的指导意见（试行）》已经市

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执行。

平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4 年 2月 5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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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工业有机更新产权置换的指导意见（试行）

根据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低效利用建设用地二次开发

的若干意见》（浙政发〔2012〕35 号）《平湖市“腾笼换鸟”整

治提升三年行动方案（2022—2024 年）》（平政发〔2022〕15

号）《平湖市工业投资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实施意见》（平政发

〔2023〕50 号）和《平湖市关于进一步规范和扶持小微企业园健

康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（平政发〔2023〕59 号）精神，经市政府同

意，现就规范我市工业有机更新房屋产权置换（以下简称产权置

换）工作提出如下指导意见。

一、工业有机更新的含义

工业有机更新是指在符合平湖市工业平台整合规划的前提下，

由镇街道（开发区）或非关联第三方通过空间置换、开发再利用等

方式对存量工业地块（厂房）进行优化布局和改造提升，其主要目

的是安置优质存量产能，优化配置空间资源，保障工业发展的空间

阵地，提高土地集约节约利用水平，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。

二、适用范围

具有合法土地或房产权属来源，自愿选择产权置换或产权置

换结合货币补偿的工业企业法人或个人（以下统称置换对象）。

三、产权置换形式及对象

（一）产权自持并自主生产经营形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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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换项目按照《平湖市工业投资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实施意

见》中的租赁项目标准进行项目综合评价，获得允许引入的评价

意见（属原项目搬迁的，在项目综合评价中扣除所有投资类评分

项后，得分率须高于 80%）。前两个年度综合绩效评价结果均在 B

类及以上，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的企业可申请免于评价。

（二）产权自持但委托园区统一经营形式

原则上合法土地面积 10 亩以上的置换对象，可选择产权自持

但委托园区统一经营的置换方式，不参与置换产权房产的招租、管

理、经营活动，服从园区统一管理、物业要求，并在置换合同中明

确。置换对象如有意向出售置换产权的，同等条件下，政府按照协

议约定拥有优先回购权；如政府放弃回购，按照协议约定受让方须

获得允许引入意见，转让后原产权人相关权利义务随之转移。

四、产权置换面积及价格

（一）产权置换面积

1.产权自持并自主生产经营的：按企业近三年平均产出水

平计算，每 100 万元年税收或 2000 万元年产值最多置换 4000

平方米厂房。

2.产权自持但委托园区统一经营的：按合法土地面积和建筑

面积减量折算，产权置换建筑面积=置换系数×（合法土地面积+

合法建筑面积）；置换系数应不大于 0.25。

置换系数具体由各镇街道根据有机更新地块的原规划设计

条件、实际建设情况等因素自行研究确定。



— 4 —

（二）产权置换价格

产权置换面积（含公摊面积）价格，按指导价（审计成本价）

结算。以按幢或按层的方式计算，拟置换后的超出面积（超出面

积=产权置换面积-若干幢或若干层面积）小于 500 平方米的，剩

余面积不予置换;以按幢或按层的方式计算，拟置换后的补足面积

（补足面积=若干幢或若干层面积-产权置换面积）占总拟置换面

积比例（比例=补足面积/<置换面积+补足面积>）在 10%以内的，

补足后按整幢或整层进行置换，补足部分按照市场价结算。

五、产权置换程序

（一）制定方案

镇街道根据本地工业园区有机更新工作实际情况制定产权

置换方案，方案中需明确地上建（构）筑物的补偿标准和其他

奖励标准。小微企业园产权置换面积不得高于园区总产权面积

的 50%；由国资或镇街道建设的标准厂房的产权置换面积比例不

作限制。

产权置换原则上以幢或层作为置换单元，符合独立使用功能

和消防、安全等技术标准，每个置换单元均需有独立出入口，具

有完善公共公用配套设施。按层置换的须提前确定产业类型并排

定置换项目，根据项目进行置换园区的统一规划设计和建设，分

层后厂房布局装修须满足消防和安全规范要求，不得改变原审批

技术标准，不得降低安全、防火危险等级。产权置换单元按照共

用宗方式进行不动产登记，参照建筑区划所有权分摊土地使用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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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积。分割后用地内的道路、绿地、公用配套用房和公共基础设

施等属于全体产权人共同使用，产权置换时要签订协议，明确保

养维修物业等相应管理权利义务,确定统一管理主体。

（二）申请

置换对象向镇街道申请，由所在镇街道进行审核，并报请市

工业投资项目综合评价领导小组办公室审定，出具引入意见。

（三）评估

审核通过后，由镇街道选择确定有资质的评估机构，签订委

托评估协议，对置换对象所拥有土地及地上建筑物（构筑物）、

附属设施、停产停业损失等的价值进行评估。

（四）签订协议

评估报告送达置换对象校对后，经协商一致，由所在镇街道

或者指定的单位与置换对象签订房屋补偿和产权置换协议，协议

内容包括：房屋补偿价格、产权可置换面积和价格、付款方式、

交付时间、政府优先回购权等事项。

（五）腾空拆除

按照协议约定时间和方式等要求拆除原有企业内建筑物、构

筑物，并申请收回土地使用权，注销土地证、房产证等相关证件，

并由镇街道按拆除要求进行验收。

（六）置换交房

按照协议约定的要求，以实际产权置换面积和价格进行结

算，结清账目后，办理交房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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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办证

按有关规定办理不动产证等，税费按规定缴纳。

本意见自 2024 年 2月 8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7 年 2月 8

日。本意见实施细则由各镇街道制定，并报市“两退两进”及小

微园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。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、政协办，市纪委，市人武部，市法院、

检察院，各群团组织。

平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2 月 8 日印发


